离婚起诉书

原告：       ，女，汉族，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，住                 ，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。
被告：       ，男，汉族，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，住                 ，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。
诉讼请求：​​
判令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；
判令婚生女          由被告直接抚养，原告依法支付抚养费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止，并明确原告对婚生女的探望权行使方式（如每周/每月可探望X次）；
判令被告返还其非法占有的原告个人财产（包括但不限于手机、身份证、银行卡及现金等）；
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
事实与理由：​​
原、被告于    年初经网络相识，后确立恋爱关系，并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在       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。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生育一女，取名       。
然而，婚后双方因性格差异巨大，矛盾频发。被告缺乏家庭责任感，且存在严重损害夫妻感情的行为，具体表现为：
实施家庭暴力与威胁恐吓：自孩子出生后，被告多次对原告进行殴打、辱骂，并伴有威胁、恐吓言论，导致原告长期处于恐惧之中，精神遭受严重伤害。
限制人身自由与控制财产：被告长期非法控制原告的手机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现金等个人财物，并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，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。
存在出轨行为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被告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，严重违背了夫妻忠诚义务，伤害了夫妻感情。
长期分居与感情破裂：自孩子出生后，双方因矛盾不可调和即开始分居，至今已无任何实质性的夫妻生活与情感交流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综上，原、被告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，毫无和好可能。关于婚生女         的抚养问题，考虑到被告的经济条件及孩子目前的成长环境，由被告直接抚养更为适宜，原告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抚养费用，并恳请法院明确保障原告的探望权。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需要分割。
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原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《民事诉讼法》之相关规定，特向贵院提起诉讼，恳请法院依法裁判，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此致
        县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起诉人：         
    年   月    日
